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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李祖潇 李洁

2017 年，湖南省永州市某区段铁路扩
能改造工程启动，郭乙（化名）通过提交虚
假证明材料，骗取安置补偿款 84 万元及过
渡费 1.2 万元。一审法院仅认定郭乙诈骗
31.95万元，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面对相差的 53.25 万元为何不了了之的
疑问，永州市冷水滩区检察院深入调查核
实，掌握扎实证据后，依法启动监督程序提
出抗诉。2024 年 12 月 17 日，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的抗诉意见，依法改判。

为安置补偿款兄弟“结盟”

2017年 11月，永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
地告知书，因铁路扩能改造需进行土地征
收，郭乙发现其兄郭甲（化名）所居住的房屋
恰好位于征收范围。该处原是郭家祖宅，由
郭甲和郭乙两兄弟共有。1997 年两兄弟分
家，双方口头约定郭甲以 1000元的价格买下
郭乙名下祖宅的所有权。此后，郭乙搬出祖
宅，郭甲将原祖宅推倒重建就此定居。

征 地 公 告 发 布 后 ，郭 乙 窥 到 生 财 之
机。“那个房子是我郭家祖宅，我理应要占
一半。所以我挂靠到郭甲的房子名下，这
样就能申请更多的安置补偿款。”为此，他
特意向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王某（另案
处理）咨询相关政策和补偿标准。

2017 年 12 月，郭乙先以儿子结婚成家
立业为由进行违规分户 ，后又打出“亲情
牌”，说服郭甲在伪造的分家协议上签字，
将 其 自 建 房 中 的 部 分 房 屋 挂 靠 到 自 己 名
下，并许诺以房屋拆迁款作为感谢。

因一纸征地公告而结成的“兄弟同盟”
开始运转。2019 年 6 月，郭乙通过隐瞒身
份、提交虚假证明材料等方式，成功签订土
地征收协议。同年 7 月，区财政局将 20 余万
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转入郭乙银行账户，
次月郭乙便将其全额转入郭甲账户。而后
在王某的帮助下，早已与郭乙分户的儿子
及儿媳、孙子三人顺利通过拆迁安置资格
审查。

2022 年 11 月，84 万元安置补偿款及 1.2
万元过渡费陆续发放至郭乙指定的账户。

涉嫌诈骗被立案

让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郭乙始料未
及的是，2023年 8月，冷水滩区监察委员会在
办理一起贪污、受贿案时发现郭乙对王某行
贿，遂将该线索移交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
立即展开侦查，而取证工作却面临阻碍。

“目前，郭乙翻供、关键证人郭甲翻证，其
余证人又多为郭乙的亲友乡邻，存在翻证风
险。此外，对郭乙的行为应定性为共同贪污，
还是涉嫌诈骗？”2023年9月，在案件研讨联席
会上，侦查人员说出迟迟未予立案的疑虑。

冷水滩区检察院开展立案调查，发现
郭乙及部分证人翻供、翻证的理由前后矛
盾、逻辑混乱，不具有合理性。而现有证据
表明，郭乙通过隐瞒拆迁房屋实际所有人、
其儿媳不具有安置资格等事实来骗取国家
安置款的行为，应以涉嫌诈骗罪进行单独
评价，且已达到立案标准。该院遂启动立
案 监 督 程 序 ，向 公 安 机 关 制 发 立 案 通 知
书。2023 年 10 月 14 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郭
乙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侦查期间，冷水滩区检察院依法介入，
参与案件会商、梳理关键证据，并提出继续
侦查取证意见，引导公安机关对郭乙的到
案经过、其子违规分户等证据材料进行补
充，夯实证据体系。

冷水滩区检察院将郭乙以涉嫌诈骗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后，2024 年 8 月 27 日，法院
一审认定郭乙诈骗 31.95 万元，诈骗数额巨
大，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2万元。

准确认定退赃节点依法抗诉

共到手 85.2万元安置款和过渡费，法院
仅认定 31.95 万元，究竟是何原因让另外的
53.25万元“消失不见”？

“这 53.25万元是郭乙向监察机关退缴的
非法所得。”承办检察官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
发现，法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为诈骗
的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
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以扣除。因此，一审
法院认定郭乙的诈骗数额为 31.95万元，未达
到“数额特别巨大”，而是“数额巨大”。

冷水滩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郭乙的
诈骗行为早在 2022 年 11 月收到安置款及过
渡费之日就已既遂，退缴 53.25 万元是郭乙
在犯罪行为被监察机关发现并接受了监察
机关、公安机关调查之后，才于 2023 年 9 月

至 10 月陆续退缴，其退赃行为系在国家公
权力介入后的“被动之举”。

“ 当 前 的 争 议 焦 点 在 于 ，根 据 相 关 规
定，对于‘案发前’的理解，是否应当局限于
公安机关‘立案前’？”承办检察官仔细梳理
了 案 件 的 时 间 线 。 该 案 中 ，监 察 机 关 于
2023 年 6 月就已经对郭乙的行贿对象王某
立案调查，并在对郭乙的调查问话中掌握
了其涉嫌诈骗的犯罪线索；同年 8 月，该线
索被移交至公安机关。

根据相关规定，“案发前”应是指犯罪事
实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有关单位发现，而

非仅限于公安机关“立案前”。据此，监察立
案调查以及监察移送线索期间应当认定为
该案“案发”，郭乙退缴 53.25 万元的时间节
点应当认定为“案发后”而非“案发前”。

基于上述理由，冷水滩区检察院依法
提出抗诉，永州市检察院支持抗诉。2024
年 12 月 17 日，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
意见，撤销原判，认定郭乙诈骗 85.2万元，数
额特别巨大，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
金 2 万元。王某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另案处
理，法院判处其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40万元。

量刑差五年，问题出在一个时间点上
永州冷水滩：依法监督一起拆迁安置诈骗案

本报讯 （记者周晶晶 通讯员于淼） “检察机关依法惩
治侵吞公司资金员工，为公司挽回经济损失、完善了制度漏
洞。”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检察官回
访某职务侵占案受害企业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2024 年初，武汉光谷某网络公司接到匿名举报，称公
司首席人力资源官郑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吞公司资金。
公司经调查发现，郑某的实际薪资发放金额和合同约定严重
不符，随即报案，公安机关于 3月立案侦查。

2023 年 7 月，郑某入职该公司，全面负责薪资和人事管
理。入职合同约定了其月薪、年终奖及限制性股票权益等薪
资发放形式和时间。为了避税，郑某更改公司工资发放规
则，一种通过工资卡正常发薪，另一种以报销冲抵工资。郑
某的薪资采取二者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三个薪资代持人
名义，在工资卡正常发薪，另一方面以报销形式发薪，由其
本人提供发票。

由于公司实行“秘薪制”，且郑某属于公司高管，其具
体薪资福利只有企业负责人和招聘总监知道，但二人并不参
与薪资的发放审批。

每次发薪，郑某便找人购买虚假发票，自己线下审批签
字后，再提起线上报销流程。同时，郑某要求部门员工在发
起薪资审批时隐藏个人工资明细表，仅显示部门总薪资。财
务在审核票据真实性和金额后，由财务总监审批，只要报批
的发票程序无误即可通过。郑某因此利用职务便利以及公司
管理层信息差漏洞，秘密为自己实现了“加薪”。

在审查批准逮捕期间，承办检察官仔细审查公司账目，
发现郑某为避税让公司以外人员冒领个人薪资及大量虚开发
票报销冲抵工资的问题，虚开发票金额高达 134 万余元，其
行为还涉嫌虚开发票罪。该院审查认为，郑某行为已涉嫌虚
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由于两者存在牵连关系，按照从一
重罪处罚的原则，应以职务侵占罪依法提起公诉。同时，该
院引导公安机关对郑某涉嫌职务侵占的事实继续侦查补证，
并进一步查明虚开发票的来源及涉案公司是否存在偷逃税款
问题。

2024 年 7 月，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郑某起初坚
持辩称发放的薪资是年终奖和限制性股票权益。经检察官多
次释法说理并全面梳理分析证据后，郑某最终承认：“在未
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我通过虚开发票报销方式获取超额工
资，并将合同中限制性股票权益及年终奖偷换概念，提前转
换成月薪部分发放了。”

经查，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2 月，郑某利用主管公司人
事及薪酬的职务便利，通过使用虚开的发票进行报销及给自
己随意发放年终奖等方式，共侵占公司财物 184 万余元。在
案件审查阶段，郑某家属已退赔被害单位 180 万余元，并取
得谅解，且涉案公司已向税务部门补缴相应的税款。

2024 年 8 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涉嫌职务
侵占罪对郑某提起公诉。2024 年 11 月，法院经审理，以职
务侵占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
处罚金 10万元。

公司高管自编自演“加薪记”
法院判处被告人构成职务侵占罪

姚雯/漫画

拆迁安置补偿是国家保障民生的重要政
策。但在永州冷水滩这起案件中，郭乙带着

“祖宅我也有份”的念头，伪造分家协议、开具
虚假证明，骗取 84 万元安置补偿款和 1.2 万元
过渡费。当其犯罪行为被发现后，又企图通过
退赃的形式逃避法律制裁。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案
中，一审法院仅认定了其中的 31.95万元作为诈
骗数额，并对郭乙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然而依据
相关司法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50万元以上
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退还的
53.25万元，该如何认定？

检察机关敏锐地发现，郭乙退赃是在监察

机关调查其行贿对象并发现其涉嫌诈骗线索之
后才发生的，这显然不能认定为“案发前”的主
动退赃。检察机关及时依法提起抗诉，二审法
院依法改判郭乙十年有期徒刑。

能否在有关部门掌握犯罪事实之前主动退
赃，既关系到评价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考量
犯罪嫌疑人量刑，还关系到司法资源的投入和分
配。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履职，既对法律适
用错误进行了有力纠偏，彰显了打击拆迁领域诈
骗犯罪的坚定决心，也再次体现了刑事检察工作
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
系、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及在法
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蒋玘瑞）

●编后评
案发后退赃不能影响犯罪数额认定


